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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大会 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第一份宣布人类大家庭所

有成员均享有同等尊严和权利的国际文书。《宣言》提出了所有人在任何地方

和任何时候都应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和自由。 

 《世界人权宣言》唤起并激励全世界人民为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奋斗。

《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条款以及为进一步扩展其内容而通过的其他准则性文

书的条款现在经常被纳入各国的国家法律。许多国家都设立了监督这些文书实

施情况的机制。在世界范围和地区一级也都建立了保护人权的制度。 

 我们可以为过去六十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然而，我们必须认识

到，要把 1948 年《宣言》所表达的愿望变成世界各国全体人民的切实权利仍

然任重而道远。武装冲突、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贩毒、环境恶化及气候变

化等日益对人权造成威胁。贫困现象仍在危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也依然是

数以千万的儿童、女性和男性享有人权的一个重大障碍。 

 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旨在大力促进国际社会和全球的民间社会解决这些

问题。作为整个联合国系统共同努力的一部分，教科文组织特别强调受教育的

权利、人权教育及促进人权的教育、倡导和保护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和保护文化多样性、以及享有科学进步及其应用带来的利

益的权利。为此，我们谨向各会员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教科文组织教

席和其他许多合作伙伴为共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感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人权日”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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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保持和扩大这一纪念年活动所形成的势头。我们必

须继续并加强我们的共同努力，建设一个人的尊严、人权和正义得到普遍确认

的世界。教科文组织矢志不渝其《组织法》确定的使命，将继续开展促进尊重

正义、法治、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活动，使《世界人权宣言》的理想成为所有人

的日常权利。 

 松浦晃一郎 


